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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过程通常伴随着政治上的动荡，都市街头暴力便是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街头暴

力是在边界与机会机制的作用下生成的，治理边界的伸缩、行动者的经验及地方行政和政策环境都

可能成为街头暴力冲突的因素。以暴力伤害的显著性和协同度及行动主体特征为标准，当前都市

街头暴力冲突可划分为分散性暴力、投机性暴力、威胁性暴力和专家性暴力这四种类型。政府根据

行政预设目标和暴力类型采取分类分级的治理机制。监控机制、接点机制在街头冲突控制中的运

用标志着着城市技术治理的兴起。将街头暴力冲突还原到行动者的关系与互动中，有利于我们深

刻理解其根源并从中探究当代都市的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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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动荡( 亨廷顿，2008: 31)。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57. 35%，①城市已成为人们

生产、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随着人口集聚，城市成为矛盾冲突的汇集之地，都市街头的暴力冲突成为

困扰城市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都市街头尽管时常出现暴力冲突，但并未出现亨廷顿所预测的“政

治社会失序”。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成为本文的核心问题。基于W市城管执法调研，本文通过展示街头暴

力冲突的生成机制与类型特征，探索中国都市政府控制街头暴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中观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进路

近代以来，城市街头成为暴力冲突的集中展示区域，从私人纠纷冲突到群体暴力再到街头骚乱

以至街头革命构成一幅生动的街头冲突谱系图。国家暴力理论、抗争政治理论及规训理论展示了

暴力的多重属性，为我们理解当今街头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

( 一) 文献回顾
1. 关于暴力冲突的理论研究

在现代国家与暴力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恩格斯，

1972: 166; 列宁，1972: 48) 。韦伯( 1997: 730 － 731) 认为，“理性的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

的统治团体”。查尔斯·蒂利则进一步考察了现代国家垄断暴力的过程，认为随着“平民武装的解

除，国家逐渐地垄断了暴力使用权”( 蒂利，2007: 77) 。
“国家是合法暴力的垄断者”这一政治理念在当代世界得到广泛认同，以至于学界不再论证国

家垄断暴力的起源与过程，而是直接讨论国家暴力的应用。根据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方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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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治化视野下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 2016BZZ032)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2017G006) 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统计局，2016，http: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zb = A0301＆sj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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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Mann) 将国家权力分为专断性权力( despotic power) 和基础性权力( infrastructure power) 。
专断性权力是指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

行行动的范围，即国家依自身意志单方面地表达和行动的权力( Mann，1998: 5 － 9 ) ; 基础性权力是

指国家渗透进市民社会，在事实上有效贯彻实施其意志的权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 Mann，
1998: 73 － 123) 。专断权力是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强制权，此类权力在现代社会遭到严格的监督和

限制，因而曼主张各国应着力发展基础性权力，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吉登斯
( 1998a: 377) 对国家监控的研究表明，现代国家基础性权力正在不断增强。他认为现代国家监控能

够蔓延到各处，一方面是由于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绥靖的发展使

国家的制裁能力从公开性地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在反思社会运动、革命理论的基础上，蒂利、麦克亚当、塔罗、裴宜理等

人提出了“抗争政治”概念，强调抗争的政治性和国家要素的涉入( 裴宜理、阎小骏，2008) 。作为一

种副产品，暴力常常出现在抗争活动之中。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少数派团体的暴力方式为政治精英

提供了以国家暴力应对抗争的合理性，而 20 世纪 90 年代更激烈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也为更大规模

的镇压提供了合理性证明( 蒂利、塔罗，2010: 28 － 29 ) 。而福柯( 2007: 25 ) 则从更微观的角度探讨

了暴力的本质。他指出，暴力具有一种复杂的社会治理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权力系统的安排。
技术、知识、肉体、监视、组织成为这个系统的关键词。吉登斯( 1998a) 认为，现代国家致力于发展将

权力( 暴力) 溶于知识、技术、监视等规训系统的治理方式。
2. 街头暴力冲突的经验研究

在中西方学者和城市居民眼中，外来人口、边缘人是城市秩序的威胁者，贫民区是城市暴力的

渊薮。罗威廉( 2008) 、王笛( 2013) 认为，中国城市街头的地痞流氓、赌棍、流浪汉、乞丐以及劳工帮

伙争抢地盘、打架斗殴、趁火打劫、偷盗抢劫、贩毒、拐卖人口，几乎无恶不作，是城市社会的危险群

体。欧美国家将边缘人群视为社会危险的肇因; 在愤怒的市民的要求下，美国的很多市长不惜动用

权力来控制不当乞讨行为、限制年轻人和未成年人深夜上街，通过逮捕社会边缘人来管理一座城市

是一种趋势( 博迪 －根德罗，2010: 18 － 25) 。
怀特( 1994) 和素德( 2016) 的美国贫民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城市暴力经验: 贫民区街头公共空

间被黑社会组织控制，辖区内黄、赌、毒泛滥，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当前中国城

市虽然有城中村、移民村和少量棚户区，虽尚未出现如美国、印度和拉美国家等已经定型的贫民窟，

但不可忽视的是，外来人口和底层人口聚集的城中村等地带越来越成为城市问题的集中区域。
尽管在实践中，理论上国家与社会之间以暴力使用权为基准的界线不再清晰，但国家暴力理论

却为国家进入社会控制暴力提供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都市街头秩序如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

家控制街头暴力的能力和方式。

( 二) 研究进路

既往研究为我们理解街头暴力提供了宏观视野，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既往研究侧重关注

宏观的、政治性的暴力，宏大叙事遮蔽了日常治理过程，对政府行政中的暴力过程缺乏研究; 其次，既

往理论关注单向度的暴力，即暴力要么来自于国家，要么来自于个体，忽视了暴力生成的关系互动; 最

后，既往研究要么侧重理论演绎，要么陷于暴力事件的素描，对暴力的生成与控制机制缺乏提炼。
本文关注都市街头日常治理过程中利益攸关者之间的暴力。本文的故事大都是难以称得上政

治事件的日常琐事，但它们却深嵌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状况。本文将暴力界定为那些打破秩序、产生伤害和损失的行为，试图用这个描述性概念将国家

合法暴力和其他组织或个人的非法暴力统括进来。考察当前街头暴力的形态及其生成与控制机制

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考察都市集体性、政治性暴力生成之前的街头暴力形态，探究其规律性的

生成机制; 第二，将与暴力生成相关的因果机制作为干预的潜在基础，为控制街头暴力、完善都市治

理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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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快速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都市如何实现发展中的稳定。这一

问题可分解为: 街头暴力冲突的形态与生成机制是什么; 都市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治理街头暴力，以

实现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尚在转型之中，亟需大量的经验研究展示这一巨变过程。基于笔者在 W 市城管部门

的驻点调研资料，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当前都市街头暴力的生成与控制机制进行探讨。2015
年 3 月下旬，笔者以“借用人员”的身份进入W 市城管局参与日常工作，5 月下旬开始到基层一线调

研，除中间 2 个月整理材料外，调研工作一直持续到 12 月，累计调研时间 180 天。笔者采用半结构

式访谈法累计访谈人数 200 余名，其中市区城管局领导干部、工作人员 30 名，基层中队队长、指导

员、副队长等中层干部 30 名，一线执法队员 70 名，一线城管协管员 60 名，街道领导干部和工作人

员 10 名，街头摊贩 10 名，每次访谈通常在 2 个小时左右，另外参与现场执法 21 次。遵循学界惯

例，本文中的地名、人名皆为匿名。

二、街头暴力冲突的生成机制分析

( 一) 街头暴力冲突的生成机制

街头暴力的生成可以通过边界与机会两个机制来理解。蒂利( 2011: 35 ) 认为，边界是将“我
们”从“他们”当中区分开来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边界( boundary) 定义为那些能够区分彼此

身份、活动范围、权力( 权利) 范围的界限。通常情况下，这一界限由法律、制度、风俗、身份、强力等

因素确定并被双方认可。边界机制的子机制有边界维持、边界调整、边界激活、边界打破、边界确认

等( 蒂利，2011: 4) 。
现实中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的。一线行政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模糊地带的治理。在

此，基于法律、风俗、身份、习惯等因素的治理性边界便会形成，双方通常将活动限定在边界之内并

尽力维持边界关系。然而，边界时常被偶然的极化因素激活，且一旦被打破，暴力就不可避免。暴

力的发生意味着新一轮的边界调整和确认。边界维持是街头行政的主要工作，而边界打破和暴力

的生成却有赖于行动者遇到的机会机制。
机会( opportunity) 在本文中特指那些能改变人们行动参与度的环境，包括稳定的结构性机会

( 如法律、合法性、大众话语、媒体框架) 和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 如临时政策因素、选举、个性因

素) 。机会具体包括稳定的结构性机会和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机会既可能先于行动存在，也可能

在行动中发展起来; 既可能单个出现，也可能交叉重叠出现。机会的出现加强了边界地带的不稳定

性，机会因素的能量越强大，边界激活( 打破) 、暴力冲突发生的几率就越大。

( 二) 街头暴力冲突的生成过程

暴力并非随机出现，而是在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产生。过程是机制的综合，在广泛的环境中产
生相似的影响( 蒂利，2011: 23) 。图 1 展示了在边界与机会机制作用下暴力生成的过程。

如图 1 所示，在合法边界与非法边界之间存在灰色地带，这条灰色地带可能是物理因素造成

的，如桥下、道路拐角、两区交界、小胡同路口; 也可能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如城管非上班时间( 吕德

文，2015; 史明萍，2016) 。之所以称之为灰色地带，是因为法律并未规定在这些时空中占用公共空

间是合法还是非法，经营者的合法性和行政管理者的合法性都处于模糊状态。小贩等街头公共空

间的非法利用者日常在灰色地带行动，并竭力将违规经营活动向合法边界方向移动; 城管等政府部

门努力维持边界并适时压缩灰色地带。① 灰色地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刚性冲

突，同时因缺失合法性，这个地带随时可能发生暴力侵害。触发暴力行为的机会机制有五类: 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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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与城市管理者相对应的主体是街头公共空间的非法占用者，小贩是最常见的主体，下文以小贩为代表

来表述街头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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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街头暴力冲突的生成机制与过程

性因素、地方行政因素、政策因素、政治因素和符号因素。
1. 个体性因素

本文将个体性因素界定为行动者个体性的、非制度性的因素( 如个人经验问题) 。一个初出茅
庐的城管队员或一个刚进城的小贩都可能引致一场暴力事件。通常情况下，城管与摊贩之间维持

一种默契关系，“猫鼠游戏”“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体现，个体经验不足往往会破

坏游戏规则，引发不可控的暴力。

2013 年夏，在沿江风景区值班的新入职城管队员小李抓住准备离去的占道经营小贩，小

贩为夺回东西将小李推倒在地，前来增援的协管员在与小贩拉扯过程中将小贩的头部划了一

道口子，小贩顺势倒地并将血涂满脸上，引来群众围观。该执法队队长到医院看望小贩时，小

贩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本来想走的，你们那个年轻队员太认真了”。( 个案 1)
45 岁的农村妇女黄秋真两个月( 2016 年 7 月) 前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在某主干道上卖莲

蓬，在城管多次警告后，她依然在原地摆摊。在一次整治行动中，黄秋真见小推车被强行抬走，

一时失去控制，与协管员郭兴撕打起来，双方为此进了派出所。在警厅外，城管队长对黄秋真

说:“人家都在路口卖，见了城管就跑，你偏偏站在那里不动，不收你的车子收谁的? 你若跑几

步，哪个会去追你?”( 个案 2)

这两个个案展示了街头治理主体经验不足所引发的暴力。城管队长明确地告诉摊贩，“城管来

了你就跑，没有人去追你的”。可是，某些摊贩既不知道跑也不知往哪里跑，因而整治行动中的暴力

冲突就不可避免。
2. 地方行政因素

本文中的地方行政因素是指地方政府的短期行政行为带来的环境改变，如临时举办的运动会、
博览会、政治集会等公共活动，这一因素的影响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结束。如图 1，地方行政因素的作

用力单一地朝向非法边界，意即这是一个挤压灰色地带的机会机制，显然会遭到街头公共空间占用

者的反弹。一般情况下，让小贩配合 1 － 2 天不出摊子，小贩尚可接受; 若时间一长( 超过 3 天) ，便

会危及小贩的生活收入，引起小贩的普遍不满，集体暴力便有可能发生。
3. 政策因素

本文中的政策因素是指地方政府因执行上级或本级政府政策、决定而引发环境变化的因素。
与行政因素相比，政策因素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明确的文本规定，二是影响时间相对较长，期限通常

是一年以上，有的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2011 年以来，对 W 市城市管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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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中共 W 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意见》( 下文简

称《意见》) 。《意见》提出“3 个月内城市环境明显变化，年内城市环境大变样，2012 年城市环境面

貌发生根本性变化，2013 年实现全省最优、国内一流水平”的工作目标。这标志着 W 市“城管革

命”的正式启动。“城管革命”有两大目标: 革城市环境的命，让城市环境提档升级; 革城管人自己

的命，让执法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这两个目标实际上存在内在冲突，第一个目标意味着更多的道路

被纳入高标准管理范围，更少的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被允许; 第二个目标意味着城管等街头官僚的权

力被严格限制，摊贩将有更多的违规经营空间。本文的街头暴力故事皆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下

文将展示街头权力的退缩如何引致公开的冲突。这些案例足以说明政策因素在边界激活上的双向

影响，在此不再举例。
4. 政治因素

本文将政治因素界定为影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执政党地位及其他公共事务进展的因素。都

市街头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剧场，政治因素常常首先在街头出现并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常

客”。城管部门经常遇到的政治因素有少数民族身份、边疆暴恐、全国“严打”等。如图 1，政治因素

的影响通常发生在边界地带，因其能量巨大，通常会给街头行政工作带来实质性影响。政治机会的

影响也是双向的，如全国“严打”会明显压缩灰色经营空间，但少数民族身份却能够使摊贩获得更大

的违规经营空间。
5. 符号因素

本文中的符号因素是指那些由政治或社会意识所支持的身份、形象或标志，如为社会广泛认可的

弱势群体、为政治所确认的少数民族身份，再如为社会舆论所确认的被污名化的城管形象。当一种符号

被社会支持或否定时，它的边界活动也将因此受到影响。一个衣着普通的摊贩往往被赋予弱势群体的符

号，此时这个摊贩便获得了向合法边界扩展非法经营活动的社会支持; 当被污名化的城管前来管理时，他

们的行政行为很可能遭到社会的非议甚至抵抗，维持边界的力量被大大削减( Hanser，2016)。

( 三) 边界交叉与机会叠加

以上五种机会因素的能量不同，各自出现的时空场域也不尽相同，在现实中也非依次出现。机

会叠加会明显增强边界激活的能量。例如，现实中的政治因素和符号因素通常叠加在前面三个因

素之上，这意味着在政治机会和符号机会出现时，边界的不稳定性将加剧。然而，边界交叉却并不

意味着边界不稳定因素的增强。边界交叉既可能是不同行政管理区的交叉，也可能是灰色地带与

明确管理地带的交叉，边界间的复杂因素相互交错反而削弱了激活边界的力量。例如，不同行政区

之间的责任推诿、一线人员因管理难而怠工等因素，这正是两区交界、主次干道或背街小巷交界地

带摊贩云集而管理者寥寥的原因。机会叠加增强了边界的不稳定性，而边界交叉却会弱化边界紧

张，这正体现了暴力生成的复杂性。

三、街头暴力冲突的类型

根据街头暴力冲突经验，本文将城市管理中的街头暴力冲突分类如图 2，分类的标准是短期伤

害的显著性和暴力行动者间的协同度( 蒂利，2011: 15) 以及暴力主体的特征。
图 2 所示的五种暴力分别是: 分散性暴力( 如争吵、个人攻击或分散性攻击) 、投机性暴力( 如

群体事件中的选择性报复) 、威胁性暴力( 如混混、钉子户等低组织化的暴力) 、专家性暴力( 如暴力

专家有组织、专业性的破坏行动) 和仪式性暴力( 如公开执行死刑) 。
在现代都市街头，公开执行死刑等仪式性暴力已极为罕见，暴力冲突几乎都处于前四种: 街头

摊贩是典型的分散性暴力者; 混混、地头蛇等灰色势力的暴力通常处于灰色状态，随时可能向投机

性暴力和专家性暴力转化; 黑社会团伙则是典型的暴力“专家”( 蒂利，2011: 252) 。由此，我们可以

将城市街头治理中的暴力行动者与以上暴力分类结合起来，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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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街头暴力的类型

表 1 街头暴力的类型与行动者

暴力类型 典型的暴力行动者 暴力行使的主要目的 协同度 显著性

分散性暴力 街头小贩 分散管理者的注意力以违规经营 低 低

投机性暴力 街头小贩，利益攸关者，观众 选择性报复 低 较高

威胁性暴力 混混，地头蛇，钉子户等 威胁 中等 较高

专家性暴力 黑社会，私人武装，国家暴力机关 伤害、损害 较高 较高

仪式性暴力 国家暴力机关，武装分子等
公开严惩对象、重申规则、震慑潜

在违规者
高 高

我们把以上暴力类型还原到街头治理经验中，进一步理解城市治理中的暴力冲突的性质。

( 一) 分散性暴力

在显著性较高、协同度很低或协同度较高但显著性很低的区域，暴力行动者之间以分散性攻击

为主，暴力冲突的偶发性强、可视度低。我们将这一类暴力称为分散性暴力。在这一区域内，行动

者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且被管理者的组织化程度低; 城市管理者通常会为街头摊贩留下生存空

间，“互留余地—默契配合”的互动模式使得这个领域的暴力处于分散、隐匿状态。然而，当整治行

动等机会来临，有些摊贩因信息匮乏或经验不足撞到“枪口”上，隐藏的暴力便会显现出来，大众常

见的暴力场景如个案 1、2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

( 二) 投机性暴力

当行动者双方的边界被突破或即将突破时，不确定性增强，投机性暴力随之而来。此类暴力显

著性强、协同度低、可视度高，典型的案例如街头骚乱中的打砸抢、围观群众的选择性报复等。

2010 年 9 月，沧浪区城管局对梧桐街二手市场出店经营进行整治。该二手市场近 30 余家

店面的店家全部来自黄州，相互之间沾亲带故，被当地人称为“黄州帮”。在整治工作接近尾声

时，有四五户店家拒不配合，言行之间充满挑衅，并与协管员发生冲突，其他店家见状，开始起

哄、喧闹，大喊“城管打人了”，不明就里的群众跟着起哄，最后联合起来将城管执法车掀倒在大

路中央，围观群众上千人，城管只得弃车而走。( 个案 3)

通过个案 3 可见街头执法中投机性暴力的生成机制: 第一，城管执法人员处于被污名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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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环境中( 符号性因素) ; 第二，城管局大型整治行动( 行政因素) ，当事人拒不配合，边界被激活;

第三，行动者对官方失败的管理行为进行反击; 第四，有人居间散布“城管打人”等暴力冲突信号; 第

五，围观群众的不良回忆和法不责众心理被激起，选择性报复发生。投机性暴力最明显的特征是，

多数行动者没有确定的目标，人人都是选择性报复的机会主义者。

( 三) 威胁性暴力

在本文中，威胁性暴力指那些主要用于威胁而非攻击的暴力。此类暴力的协同度和显著性居

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能向投机性暴力和专家性暴力转化。

“W 市地摊王”的称号足以呈现摊贩王五的“钉子户”特征。年近 60 的王五在 W 市街头

占道经营已有 14 年之久，他自有一套对付城管的办法: 故意吵嚷造成路人围观，博取社会同

情，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支持他; 辱骂执法队员; 对执法人员进行肢体攻击比如吐口水、推搡拉

扯。王五还多次自我伤害，在公开场合采用砸自己的头、撞墙、脱衣服、躺地不起等方式，让城

管队员心生顾忌，无法继续执法。( 个案 4)

个案 4 中的王某所使用的暴力是典型的威胁性暴力，他的目的不是造成伤害，而是排除妨碍其

违规经营的事物。王某的暴力表演在城管被污名化的社会环境中很容易奏效，成就感促使他继续

使用并进一步完善他的暴力表演。这种附加了弱势群体符号的暴力形式，具有中等的可视度、显著

性和协同度。实践中，混混、地头蛇等灰色势力是更为常见的暴力威胁者，他们的威胁性暴力随时

可能向专家性暴力转化。

( 四) 专家性暴力

那些掌握暴力资源、惯于使用暴力的人和组织被称为“暴力专家”，政府及政府之外的武装保

镖、黑社会等都是典型的暴力专家( 蒂利，2011: 252 ) 。暴力专家所实施的暴力被称为专家性暴力，

此类行动的目标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显著度、协同度俱高。

来自墨玉县的维吾尔族摊贩最早于2003年在沧浪区出现，随着W市城管革命的开启，街头管

理日益松弛，墨玉县摊贩两年间从几十人变为 2014 年的 800 人。墨玉县摊贩以老乡帮派为组

织网络，其中还有几个有影响力的黑社会组织，两者相互借力共同抢占广场、主次干道、夜市等

公共空间自用或者出租收取保护费。2013 年前后，这一群体手持刀棒公开进行群体性暴力抗

法成为常见现象。( 个案 5)

个案 5 呈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盘踞街头营利并以暴力为手段对抗社会和政府的行为。他们

是惯于使用暴力的专家，在街头毫不隐晦自己的暴力行为，令大部分群众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望

而生畏，对基层治理构成威胁。
在街头治理过程中，治理者( 政府) 与被治理者( 违规经营者) 之间的暴力冲突及强度取决于双

方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支持度。政府一方相对稳定，因而街头暴力的类型主要由被治理者的组织

化和暴力化程度决定。面对城市管理者，游商走贩等个体经营者通常采取分散性攻击、争吵等方

式，混混、地头蛇和个性刁蛮的“钉子户”则会采取威胁性暴力，而以暴力立身的灰黑团体则会暴力

相向。前文所述摊贩暴力化、灰黑势力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自地方权力的暂时退缩。

四、街头暴力冲突的分类治理机制

街头暴力冲突频频发生，但中国街头社会并未陷入混乱失序之境，总体上保持着高度稳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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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缘由正是暴力冲突的控制机制。笔者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中主要运用两类暴力冲突
控制机制: 直接可见的分类治理和相对隐蔽的技术治理。

( 一) 街头暴力冲突的分类治理机制

分类治理在政府行政中并不鲜见。康晓光、韩恒( 2005) 认为，中国政府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
力及其公共物品供给类型，对不同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以达到既保证国家权威又能通过
“非政府方式”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目的。在农民信访问题上，申端锋( 2010 ) 、陈柏峰( 2012 ) 也提
出“分类治理”的思路。以上研究止步于分类治理策略的素描。本文将分类治理视为一个机制，即
在对被治理对象分类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级别的控制机制。根据不同的暴力对象和治理情境，政府
不但会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而且会因势转化、升级控制方式。分类治理的具体形式包括半正式治
理、正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和政治化治理等。

( 二) 街头暴力冲突的分类治理过程

分类是认识、治理的前提。如表 2 所示，地方政府在暴力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级控制。

表 2 街头暴力冲突的控制机制与过程

暴力分类 分类控制方式 治理目标 控制级别

分散性暴力 半正式治理 维持常态，抑制暴力 1

投机性暴力 正式治理 威慑越界，降低机会 2

威胁性暴力 运动式治理 清理越界，控制暴力 3

专家性暴力 政治化治理 清零越界，打击暴力 4

1. 分散性暴力与半正式治理

半正式治理，指那些兼用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治理方式，既往学界所提的半正式行政、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即是半正式治理的方式之一( 孙立平，2000; 赵晓峰，2014) 。

城管人员的职责是维持街头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工作中通常会竭力避免暴力的发生。一线
城管工作者通常会赋予街头摊贩一定的经营空间。例如，待早上 8 点左右，菜贩的蔬菜基本售罄，

城管前来驱赶，菜贩顺势离去; 9 点左右，吃早点的顾客基本消失，城管人员到现场无需多言，早点
摊贩便会主动撤离。再如，城管中队午餐休息时间便是摊贩占道经营的时机。这些工作方法，显然
是基层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暴力控制方式，他们懂得张弛有度便能获得不一般
的治理效果。作为回报，摊贩往往配合城管的工作( 如检查期间休息) ，并在城管管理时少作抵抗。

精英治理或间接治理是一种常见的半正式治理方式。在城市管理中，间接治理经常被运用于
有一定组织程度的老乡帮派等团体。例如，售卖特产的少数民族摊贩大都是经老乡介绍进城，他们
内部的权威人士不但能够调解本族群内部的矛盾，而且能够协调本族成员与外族成员的纠纷。

灰色治理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治理地形所采取的另一种治理方式( 吕德文，2015) 。在本文中
指运用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包括借用灰色势力、协管人员的暴力威胁等。
面对灰色势力、钉子户、老乡帮派等街头强人违规时，城管工作者几乎毫无办法，为消除以上群体带
来的不良影响，基层执法者通常会让“有杀气”的协管员出面( 魏程琳，2017 ) ，他们的言语、暴力威
胁通常能将难缠的摊贩驱赶走。混混、地头蛇有时也会成为城管的帮手，他们急切地与一线行政人
员搭上关系以获得照顾。被媒体报道的混混或黑社会成员帮城管打砸、威胁摊贩并非空穴来风。

半正式治理是基层行政人员在多重约束下和保证“不出事”的前提下维持街头秩序的努力，其
中的灰色治理方式在消解街头难题的同时也留下了隐患。
2. 投机性暴力与正式治理

与半正式治理相对应，运用国家行政力量或法制手段进行治理的方式被称为正式治理。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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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通常发生在不确定的边界和有中间人煽风点火的情境中。这些人长期从事打“擦边球”式的

越界活动，却能在城管出现时迅速退回边界，或者就在边界交叉处扎根，伺机扩展边界、选择性报复

是投机主义暴力行动者的特点。2010 年沧浪区整治二手市场时( 个案 3) 出现的投机性暴力事件，

给基层城管人员带来较大震动，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城管局针对可能的投机性暴力采取了正式治

理( 行政治理) 。
针对那些长期打擦边球、伺机越界的行为人，基层中队通常会定点守控，并在当事人煽风点火、

鼓动群众之前，将其物品暂扣，速战速决。若当事人有其他诉求，请他到城管办公室交涉，这成功地

将矛盾从街头转移到办公室这个封闭的空间。一旦执法遇到阻挠、无法实现速战速决时，中队基本

上会先撤离现场以回避暴力冲突，而后再集中人力进行整治，第二次整治通常会动用更多的人员，

也会采取人墙隔离的方法使得外界人士无法参与进来。一旦将当事人的物品扣留，给当事人造成

损失，当事人就会权衡利弊，主动退回到不违规的经营范围内。
杜绝投机性暴力的关键是隔绝信号并迅速实现空间转移。在城市治理中，街头行政的雷厉风

行和办公室内的有条不紊相结合，成功地控制了投机主义者伺机报复的机会。
3. 威胁性暴力与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指旨在通过集中行政资源对某个( 类) 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的活动，它通常超越常规

行政方式、暂时打破行政部门界限，惯以“XX( 专项) 行动”、“全国( 市) XX 行动”等名称。周雪光
( 2012) 、欧阳静( 2014) 等学者对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将揭示运动治理新

的功能———确认和维持边界。
运动式治理要解决的是半正式治理、日常行政所难以应付的、日益突显且影响治理绩效的难

题。运动治理具有如下特点: 发动者为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政府; 参与方为两个以上的部门; 治理

方案经过精心策划; 参与人员是平常的数倍; 目标是那些惯于使用威胁性暴力的行为人或钉子户;

与违规经营者发生直接冲突的通常是陌生面孔。

沧浪区翠微步行街路口有一批由当地混混组成的顽固占道摊贩，他们在装货的私家车里

常备刀棒，暴力威胁其他竞争者和城管人员成为常态。步行街城管队因人少力薄又碍于复杂

的人情关系，长期无法将其清理，这些摊贩遂成为“钉子户”。在大城管考核的压力下，步行街

向区城管局请求支援，区局派来的某直属队队长带着三四十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占道摊

贩团团围住，并将其经营工具搬走暂扣。与摊贩拉扯的都是直属队人员，步行街分队只在外围

观察并负责善后。( 个案 6)

更大规模的运动式治理来自市、区城管局的专项行动。政府会根据治理目标配备相应的行政

力量，若是全区性的专项行动，参与人员会在 100 人左右; 若是跨区行动，参与人员通常能达到
200 － 500 人; 若是全市运动，参与人员通常在 500 － 1000 人。

一线行政人员与辖区内社会力量彼此熟悉，能够相互制约，故而，常用半正式治理的管理者在

本辖区不适宜使用运动式治理这种强势、独断、不讲人情的治理方式，否则他们将无法在本辖区继

续工作下去。来自上级政府的运动指令和外辖区的援助力量，为地方的决断性治理提供了合法性

理由和动力，运动式治理成为钉子户或威胁性暴力使用者的克星。运动式治理的目的并非消灭违

规经营者，而是确认街头治理边界，巩固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为日常边界的维持提供能量。
4. 专家性暴力与政治化治理

政治化治理，是相对于正式( 行政) 治理、运动式治理而提出的概念，指政府以决绝的方式进行

无协商余地的管制行为，它通常意味着国家动用暴力机器强行清零以确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在常规的街头行政中，运动式治理通常是暴力控制的最高级形式，然而，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治理

街头的情形并非不存在。当街头暴力威胁到政府权威地位和政治绩效时，恰当的机会就会促使专断

权力重现街头。个案 7 展现各类控制方式间的转化升级过程以及政治化治理出现的机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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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个案 5 所述，在沧浪区的墨玉县摊贩 2014 年猛增至 800 人。势力日涨的黑灰组织大肆

抢占街头公共空间自用或者出租，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这些人还一度当街宰杀牲畜，引起市

民反感。2014 年是 W 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第 23 个年头，同时国家卫生城市迎检将在年底

进行。城市管理中明显的、突出的问题已基本被消除，多数街头摊贩为配合创卫工作回家休

息，而遍布繁华地段的墨玉县摊贩仍在继续“战斗”。针对这一顽疾，市政府、市城管委决定全

市采取统一行动开展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各区首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宣传工作，然而占道经

营者将全城通告看作政府的又一次书面“警告”，并未退缩。2015 年 1 月某日，沧浪区所有城

管队员、协管员 800 余人和公安武警 200 余人对本区顽固占道经营进行清零。据城管人员反

映，该区当天暂扣的经营工具连一个具备 30 个车位的停车场都堆放不下，可见该区违规占道经

营的严重程度，亦可见国家决断性治理的强度。( 个案 7)

在维持公共秩序、控制街头暴力中，一线行政人员的首要方式是寻找民间精英等中间人进行半

正式治理; 当半正式治理失效时，一线行政人员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 正式治理) ，用行政处罚等方

式来惩戒投机主义者; 然而，当面对惯于使用威胁性暴力的顽固占道者时，常规的行政治理收效甚

微，此时，各区通常会采取超越日常行政的运动式治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 W 市而言是一项政

治任务，创卫检查日的临近给街头暴力控制升级提供了重要机会，武警的介入表明整治活动的性质

已从日常行政转化为政治行动———国家专断权力进行无协商余地的清零。
每一个更高一级治理方式的出现，都意味着之前治理方式成效的式微。然而，街头暴力控制的

升级并非逐级而上，它可能会随着领导的重视程度或暴力的影响力越级而上。街头暴力与街头暴

力控制机制之间变化的不同步、落差便是暴力溢出的机会。这便不难理解为何都市街头经常出现

零星的暴力冲突。
在政治化治理来临之前，W 市政府就同一个违规经营群体进行了两次全城行动: 免费为其更换

烧烤炉具，全城预告整治活动寻求对方配合; 在政治化治理后，市政府再次要求各区政府安抚摊贩，

做好后续工作，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专断权力带来的硬性冲突。地方政府治理街头

的技艺不止体现在分类控制和“恩威并重”的行政策略上，还体现在现代科技和组织技术的运用上。

五、街头暴力冲突的技术治理

分类治理机制是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暴力控制形式。然而，现代社会对国家的公开暴力惩罚

不再表示欢迎，甚至“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 福柯，

2007: 9) 。如何使国家暴力更文明、更易于为大众接受，现代科技与组织技术提供了一种思路。

( 一) 监控治理机制

监控机制，指通过采集、整理信息以对行动者实时查看和追踪的治理方式。视频科技作为现代

监控手段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场所、营业场所等领域。吉登斯( 1998a: 361) 认为监控包括两类互为

关联的现象: 一是积累“业经整理的信息”，另一是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活动实施直

接的督管。然而，吉登斯没有考虑到除国家实施的监控外，社会也在积极参与监控，视频监控技术

的应用已经从国防、国安部门延伸到校园小卖铺，这些监控数据无一不能转化为治理信息。
在城市建设中，渣土运输造成的路面、空气和噪音污染深为市民厌恶，成为市民投诉的重灾区。

由于渣土运输行业具有“门槛低、利润高、地域性”等特点，这一行业几乎被地方灰黑势力垄断。W
市规定渣土运输时间为夜间 21 点至次日凌晨 4 点，这种执法环境使得渣运行业管理难上加难，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长期处于紧张、冲突状态，管理中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据笔者访谈统计，从
W 市城管局成立的 2001 年到 2012 年，有伤害行为的渣运管理冲突每年有 100 余起，平均每区每月
1 － 2 起。2012 年 W 市政府、市城管局将渣土管理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致力于推动渣运管理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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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化和精细化，科技化即要求出土工地安装摄像头、渣土车安装 GPS 顶灯和电子标签，并实行

门禁制度等。2012 年底，W 市全市出土量在 1 万方以上的工地总计安装 98 套视频监控设备，其中
92 个实现上线。城管局按照“指挥有声、处罚有据、督办有文、运作有序”的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

截图取证，运用有线或无线方式传输到集中存储平台; 1222 台有资质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已全部

安装 GPS，城管局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在道路上的行驶情况能够进行有效监控; 是年，城管局积极

推动建筑垃圾车安装 ＲFID 智能标签，以实现对建筑垃圾车的合法性进行动态识别。
当时每车渣土的运输费用为 200 元，场地消纳费用为 200 － 300 元，一个渣土运输司机一晚只

要偷倒一车渣土就可获利 400 － 500 元。由于之前无视频监控和 GPS 追踪系统，渣运人员抱有极强

的侥幸心理，偷倒渣土、违规行驶、多拉快跑等乱象丛生，而今城管局实现了对出土工地和渣运车辆

的实时监控和行为追踪，有效降低了渣运违规行为，渣运治理中的暴力冲突明显下降。据笔者在沧

浪区、武善区、武安区的调研所知，2013 年以来各区渣运管理中的暴力冲突每年约 7 － 8 起，降幅约

为 50%，这部分归因于监控治理机制，部分归功于接点治理机制的应用。

( 二) 接点治理机制

结构化理论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

介( 吉登斯，1998b: 82) 。接点是指在组织结构中各事物主体间发生有效关联的接触点，接点治理机

制即通过寻找并将治理接点结构化以实现有效治理的方式。半正式行政是接点机制的一个重要体

现。瞿同祖( 2011) 等人在对传统地方政权的研究中指出，乡绅作为州县政府和乡村社会的接点实

现了集权的简约治理( 黄宗智，2008) 。然而，以上研究仅关注了国家权力渗透基层的成效，未能注

意到官僚组织内部的技术创新。本文将展现接点治理更加丰富灵活的一面，即接点既可能存在于

官僚组织与社会之间，也可能存在于官僚组织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寻找并将接点结构化是实现事

务综合治理的重要机制。
2011 年以来，W 市渣运管理成功的经验还在于，政府找到了多个有效的治理接点并将其有效

关联起来，健全了渣运治理结构。渣运管理从街头官僚直接面对渣土运输者( 丙方) 的简单治理结

构发展为图 3 中的复杂结构。

图 3 街头暴力的接点治理机制

2011 年底，市城管局将渣土运输资质审批权从区局上收，并建立全市渣土运输协会( 简称“渣

协”) ，设立渣土企业准入门槛，将市城管局、渣土协会纳入治理结构。2013 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

市、区城管局成功地将建委( 城市建设委员会) 和交管局( 城市交通管理局) 引入治理结构。建委具
有建设工地施工许可审批、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和建筑工程验收等权力，是渣土工程发包方(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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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最为忌惮的部门。交管局对运输车辆具有扣押权，能够有效治理车辆运输中的超限、超载行为;

渣土车运输的行使路线、扬尘抛撒、超载损害桥梁等行为则在城管局的管理范围内，由交管局与城

管局共同组建的“治超专班”( 设在城管局) 有效地打击了渣运车辆的违规行为。如此形成图 3 所

示的治理结构，除街头官僚外，对丙方( 渣土运输者和暴力行为人) 直接产生约束效应的主体还有

市 /区城管局、交管局、渣协以及甲乙方。自 2012 年起，市城管局与市建委联合，定期在《W 市日

报》公布渣运企业和工地保洁的黑名单，对排名靠后的渣运企业和工地实行名誉和资质惩罚，有效

地将甲乙方从形式到实质纳入治理结构，使得甲方、乙方与丙方形成责任连带机制。面对丙方的违

规操作和暴力威胁，夜间执法的行政人员不再非得暴力相对而是可以回头找甲 /乙方解决相关问

题，这为街头行政提供了回旋余地，有效降低了街头暴力冲突。
韦伯将官僚组织视为技术上最成功的政府组织形式，开了官僚组织技术治理的先河，学界对此

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黄晓春，2010 ) 。以现代科技为中心的技术治理

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应用，学界对此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监控治理机制和接点治理机制提醒我们

技术治理已悄然兴起，当权力( 合法暴力) 通过科学技术、组织技术等手段转化为隐蔽的、文明的制

约体系时，现代都市治理将达至更高水平。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展示了街头暴力冲突生成与控制的过程机制，将街头冲突故事予以还原，揭示了暴力冲突

生成中的主体互动和政府控制暴力的技术策略，拓展了对都市暴力冲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当前中国都市街头暴力冲突的经验带有浓郁的现代化气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化、城市

化进程中的产物。然而，街头暴力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不但存在着灰色地带，还存在着一个互动转

化过程。边界和机会决定了街头暴力的生成形态; 行动者的协同度和显著度决定了街头暴力的类

型。除街头社会的生态、灰色地带内含的暴力外，行动者的个人经验、都市政府短期行政因素和长

期的政策方针都会影响边界的稳定性，政治因素、身份因素在前列机会结构上的叠加会进一步激活

边界、引发暴力升级———从分散性攻击、投机性暴力向威胁性、专家性暴力迈进。本文的暴力故事

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暴力的反相关关系。
都市街头暴力冲突每天都在发生，然而街头社会并未陷入混乱之中，根本原因在于街头暴力在

生成的同时也在被控制、消解。政府对暴力的控制能力和方式决定了街头社会秩序。经验表明，政

府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僵化、官僚主义，在街头暴力控制中，暴力控制机制因势转化、升级，半正

式治理、正式治理、运动式治理、政治化治理等方式交错运用。在现代国家越发节制国家暴力公开

使用的背景下，注重科技应用、组织管理创新的技术治理悄然兴起，暴力控制的知识化、技术化、文
明化标志着国家基础能力的增长。

当前中国都市街头暴力冲突的非政治性决定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非敌对性关系，这使得

暴力冲突可预测、可控制。街头暴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其根源一无所知就盲目地采取行动。文

中所述的暴力控制机制事实上已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政府的日常治理实践中，清晰地判断暴力的性

质、务实地选择治理方式，都市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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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enile delinquency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scales．
Keywords: Taiwan Area Juvenile Personal Ｒisk Assessment

Articles

Ｒ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for the 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Urban Street Conflict
Wei Chenglin ＆ Qi Haibin ( 33)……………………………………………………………………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political turbulence. The urban street
violence is one of its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The street violence is generate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boundary and opportunity mechanism. The expansion and shrinkage of governance boundary，the actors’
experiences and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could all become the factors of street
violence conflict. According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synergy of violence inju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on subject，the current street violence conflic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dispersed violence，
speculative violence，threatening violence and expert violence.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preset goals
and the types of violence，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classified and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Meanwhile，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the contact mechanism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control of street violence. It is indicated the rise of urba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We could return the
street violence conflict to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among actors. Then we could understand its root
cause profoundly and explore the stable mechanism of contemporary metropolis．
Keywords: Street Violence Conflict Generation and Type of Street Violence Classified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Localistic Patronage，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and the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Wang Jian( 46)………………………………………………………………………………………

Abstract: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social network and using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optima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asual mechanism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vertical localistic relationship within enterprise on the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the localistic relationship could improve the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status significantly. When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has higher hierarchy and closer geographical
basis，it could bring absolute advantage for the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However，the mental
advantage manifested by this traditional rural network is far less than new type of urban network，it’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migration time，the mental advantage brought
by localistic patronage ha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ransiency，its effect would gradually weaken with
the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date. In terms of migration space，the effect brought by localistic patronage
ha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isolation，namely the mental advantage caused by the proximity of
geographical space could only be manifested in the intra-provincial mobility．
Keywords: Localistic Patronage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Migrant Workers’Mental Health
Optima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he Analysis on Source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Zhang Wangcheng，Chen Yuxi ＆ Zhou Ling( 57)………………………………………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Love Save Pneumoconiosis Project”，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ource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knowledge regardin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s，for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self-learning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s the
main source to obtain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the second source is the related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but its composition ratio is not large; the effect of internship experience is
limited for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ed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ctness ratio，the
effect of self-learning is very limited for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o obtain the correct knowledge;
while the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and internship experience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o correctly grasp the relevant knowled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the first choice i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for voc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voc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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